








济天政发〔2019〕1号

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
关于调整部分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为加强区级行政权力清单动态管理,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情况和《关于调整部分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》（济编办发〔2018〕73号）要求，区政府确定，调整区级行政权力事项19项，现将调整情况通知如下：
1.取消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事项3项（附件1）。
2.新增区级行政权力事项11项（附件2）。其中，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处罚5项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4项，区农业经济发展局（区水务局）行政征收1项，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行政许可1项。
3.调整规范区级行政权力事项5项（附件3）。其中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2项，区农业经济发展局（区水务局）行政许可1项、行政监督1项，区文化局行政许可1项。
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相关衔接落实工作，深入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，及时调整本部门行政权力清单。对新增的行政权力事项按要求制定事中事后监管制度，逐项制定配套细则，确保高质量承接到位、规范化运行。对取消的事项逐项制定后续监管措施，落实监管责任，切实加强监管。

附件：1.取消部分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 
      2.新增部分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
3.要素调整规范后的部分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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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，区人大，区政协，区纪委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区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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